小額存款繼承申請暨切結書
備註：本申請暨切結書僅適用於在本會存款本金總額（各單位合計）在30,000元（含）以下之存款繼承申請。
    就被繼承人            在貴會存款遺產，立書人確受其他繼承人之授權，全權代理向 貴會洽辦繼承存款手續。日後如有任何人或機關提出異議，或發生任何糾葛，概與貴會無涉，均應由立書人負責處理，並賠償貴會或貴會員工因此所受之任何損害，敬請惠准。
1、 被繼承人業於民國　  年  　月 　 日死亡（檢附除戶謄本或死亡證明書）。
2、 被繼承人生前於貴會之存款如下：
	存款種類
	金額(新台幣)

	
	

	
	

	
	


三、申請繼承之存款總額為新臺幣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　　　　 元整，
　　請准依下列方式領取：
· 1、存（匯）入    　　      農會∕銀行    　　      分部∕分行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。（限立書人之帳戶）
· 2、領取支票（抬頭人限立書人）。
· 3、領取現金。
四、被繼承人之繼承系統表：
	繼承人稱謂及姓名：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　　 上列繼承系統表係依據民法第1138、1139、1140條之規定填寫，如有遺漏或錯誤，由立書人負損害賠償
     及有關法律上之責任。
五、所有繼承人（含立書人）均未聲明拋棄繼承。
六、確已取得其他繼承人之授權，由本人全權代辦申請及領取繼承存款之所有事宜。
此　致
　臺南市永康區農會
立　書　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立　書　人：
（即繼承人及其他繼承人之全權代理人）
身分證號碼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號碼：
電　　　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電　　　話：
住　　　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　　　址：
中  華  民  國　　　 　  　年　　　　  　月　　　　  　日
經辦：                   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[image: image1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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